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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进一步加强全市学校桶装饮用水
卫生安全管理的通知

各县（市）区教育局、卫生局、质量技术监督局，市教育局直属学校，民办学校：
     目前，全市学校为师生提供的饮用水多为桶装饮用水。桶装饮用水卫生直接关系广大师生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为切实加强全市学校桶装饮用水卫生安全管理工作，有效防范学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等法律法规，现就进一步加强全市学校桶装饮用水卫生安全管理工作通知如下：
  一、明确责任，健全学校饮水卫生安全保障机制
   各级教育主管部门要做好学校桶装饮用水安全监督管理工作。建立健全水质检测制度、桶装饮用水污染事件报告制度、桶装饮用水污染事件责任追究制度、饮水安全制度和饮水安全责任制等。要有分管领导和专职工作人员管理桶装饮用水质量和卫生工作，制订桶装饮用水污染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建立健全桶装饮用水卫生安全管理档案，确保师生饮水安全。把学校饮水卫生安全纳入学校食品安全责任考核内容，对因失职、渎职导致重大饮水安全事故以及瞒报事故信息的，依法追究行政责任。
   各级卫生部门要联合教育主管部门依据《传染病防治法》规定，指导学校做好桶装饮用水的卫生管理工作。各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要根据省、市政府的工作要求，将学校桶装饮用水作为食品进行食品风险监测。
   各级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要加大对相关企业桶装水生产环节的监管力度，保证流向学校的桶装饮用水出厂安全。要全面落实生产许可、监督检查等日常监管要求，督促生产企业严格落实主体责任，规范企业生产加工行为，从严查处无证非法生产桶装水，以及使用无证水罐、回料水罐或者循环使用PET水罐生产桶装饮用水的违法行为，切实提高桶装饮用水生产企业的质量安全保障水平。
各学校既是桶装饮用水安全的责任主体，也是具体管理者，要建立健全桶装饮用水管理制度，有分管领导和专（兼）职人员管理，组织开展桶装饮用水安全隐患排查，对存在的隐患立即整改的同时，要建立经常性每日检查制度。对因管理不善，造成学校桶装饮用水安全事故的，将根据情节，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
  二、完善措施，加强学校饮水卫生安全管理
严格桶装饮用水进入校园的准入制度，必须具备下列条件：已取得食品生产许可证、工商营业执照的生产经营企业提供的产品；产品质量、标识等符合国家标准的产品，桶装饮用水标识上标注QS标志；必须具备出厂检验合格证的产品。
学校要加强索证制度管理。每进一批桶装饮用水，要及时索取批次质监检测报告，检验结果必须符合有关卫生标准。

学校要设置桶装饮用水专用存放间。存放间应保持环境整洁，阴凉避光，干燥通风，不得与有毒、有害、有异味、易挥发、易腐蚀的物品同处贮存。
学校桶装水存放间要有专人管理，管理员必须进行健康检查，取得健康证明后方可上岗。要建立桶装水进出库台帐，管理员要检查进库桶装水有无生产日期和QS认证标志，密封是否完好，要主动向供水方索取检验报告，并监督供水方做好饮水机的定期消毒工作。不得提供和使用超过保质期的桶装饮用水，超过保质期的，及时销毁或作为非饮用水使用。以确保广大师生用上安全、放心的饮用水。

学校在每班要设立一名管水员，负责桶装饮用水的领取、更换，经常察看班里饮用水的水质情况和保质期。每台饮水机要放置在无阳光直射处。

　　凡发现桶装水标签不全、颜色异常、有异味、口感不纯或已启封的，不得继续使用，应立即封存, 并及时报告教育局和有关部门。
各学校要明确校长为学校食品安全第一责任人，实行责任追究制度。学校桶装饮用水的卫生安全是学校食品安全工作的重要部分，是学校年度考核工作内容之一。

学校的饮水机由供水方定期派专业人员进行清洗消毒，同时按清洗消毒操作规程做好相关记录。饮水机清洗消毒每半月进行一次，每学期开学前必须进行一次拆机清洗消毒。 
 三、加强宣传，开展多种形式的饮用水卫生安全教育
要广泛开展饮食卫生健康教育，增强学生的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学校要统筹规划、因地制宜地开展健康教育活动，在校内醒目位置设置饮用水安全知识专栏、板报，教育学生养成良好的饮水卫生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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